附件三：         合肥工业大学软件学院毕业生
自找实习公司的规定
    1、自己联系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公司的同学，必须签订公司、学院、学生、学生家长四方协议(协议二)，同时需向学院提交实习单位营业执照的复印件以证明公司的资质。 
    2、公司必须主营软件开发，且规模要在30人以上。
3、毕业设计课题的要求：软件类的选题要有相当的程序量（编写程序代码不得少于1万行，一般在2万行以上为宜），且不能采用纯软件测试类、纯工具使用类、纯系统方案设计类、纯网络架构设计类、纯网络维护类等无实际开发工作量的选题。硬件类的选题要开发出实物，并能进行演示。
4、学院对同学自找的实习单位从严审查，不符合条件的公司不予安排实习。
5、学院不定期对学生实习的单位进行实地抽查，调查学生在实习单位的实习情况，以坚决杜绝虚假实习。对于在实习中弄虚做假的学生学院将严格处理，实习和毕业设计将不予通过。
6、从2017年开始，学院将严格《毕业设计（软件工程综合实践）》环节的过程管理，从开题、中期检查、开题答辩到毕业设计答辩等各环节严格把控，实习不合格者毕业设计亦不合格。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软件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、3、15 
